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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选条件
1.省级、校级优秀毕业生按《浙江师范大本（专）科学学生荣誉称号评定办法（修订）》规定的条件进行评选。
优秀毕业生分省级优秀毕业生和校级优秀毕业生。具体评选条件如下：
（1）师范类毕业生参评省级优秀毕业生，教育实习成绩为优秀，参评校级优秀毕业生，教育实习成绩为良好及以上；非师范类毕业生参评优秀毕业生的，实习成绩为合格；
（2）荣誉称号需在不同学年获得，同一学年获得多个荣誉称号记1次；
（3）参评省级优秀毕业生的，四年制学生须累计获得至少2次二等及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（五年制至少3次，三年制和两年制至少1次），并累计获得至少2次校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等荣誉称号（五年制至少3次，三年制和两年制至少1次）；
（4）参评校级优秀毕业生的，四年制学生须累计获得至少2次三等及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（五年制至少3次，三年制和两年制至少1次），并累计获得至少2次校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等荣誉称号（五年制至少3次，三年制和两年制至少1次），因参加交换生等项目经学校同意当学年不参加评优评奖的，结合交换期间表现，可减少相应次数；
（5）若校级优秀毕业生名额评不足，可放宽评选条件，允许同一学年获2次及以上荣誉称号者参评；
（6）本科毕业生在评选时应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；
凡符合以上条件者，按毕业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及名次择优评定。
2.院级优秀毕业生累计获得至少1次三等及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或获得至少1次校三好学生、三好学生标兵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、校十佳学子等荣誉称号。凡符合以上条件者，按综合评价择优评定。

